附件3：

选聘单位简介

一、汕尾市林伟华中学。该校是汕尾市教育局下属正科级事业单位，公益一类。主要任务：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教育方针和政策，推进素质教育，办人民满意的教育。实施高中阶段教育，坚持教书育人、管理育人、服务育人、环境育人的工作方针，坚持不懈地加强学生的思想、政治、品德教育。
二、汕尾市职业技术学校。该校是汕尾市教育局下属正科级事业单位，公益一类。主要任务：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教育方针政策；承担中等职业教育教学、技能人才培养，聚焦产业需求，深化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，为学生搭建就业、升学双通道，助力其掌握一技之长，服务区域经济发展，满足社会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。

三、汕尾市实验初级中学。该校是汕尾市教育局下属正科级事业单位，公益一类。主要任务：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教育方针和政策，促进基础教育发展，推进素质教育，办人民满意的教育。
四、汕尾市深汕中心学校。该校是汕尾市教育局下属正科级事业单位，公益一类。主要任务：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教育方针政策；实施义务教育，深化素质教育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。
五、汕尾市第二小学。该校是汕尾市教育局下属正科级事业单位，公益一类。主要任务：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教育方针政策；实施义务教育，深化素质教育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。

六、汕尾市实验小学。该校是汕尾市教育局下属正科级事业单位，公益一类。主要任务：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教育方针政策；实施义务教育，深化素质教育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。

七、汕尾市特殊教育学校。该校是汕尾市教育局下属正科级事业单位，公益一类。主要任务：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教育方针政策；优化特殊教育结构，实施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，发展残疾人职业教育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办好人民满意特殊教育。

八、汕尾市阳光学校。该校是汕尾市教育局下属正科级事业单位，公益一类。主要任务：负责对具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矫治教育工作。

